
关于开展 2021 年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(研究院)：

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

委国防动员部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[2019]19 号）《基

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细则》和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

京）毕业生赴中西部及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资助和奖励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中石大京学[2019]120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国家对在

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应届毕业生补偿学费或

代偿国家助学贷款。为做好我校 2021 年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和第二学士

学位 2021 届毕业生。定向、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

政策的学生除外。往届毕业生不纳入申请范围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
2.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良好，

学习成绩合格；

3.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，服务期在 3

年以上（含 3 年）。



（1）西部地区是指西藏、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

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；

（2）中部地区是指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

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海南等 10个省；

（3）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上述地区外，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

地区。

注：山东、辽宁、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广东、福建

等 9个东部省份不在政策范围内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序

号
材料名称 类型 备注

1
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申请表（附件 1）

两份原件、

电子版扫描

件

学院需就情况是否属实签署审查意见，

并加盖公章（仅限第一批申请者），第

二批申请者直接将材料邮寄到校即可

2

用人单位出具的到基层

单位或生产第一线的工

作证明（附件 2）

两份原件、

电子版扫描

件

根据本人实际情况提供基层就业证明、

二次分配就业证明或海上平台/船舶出

海作业证明，三选一即可

3 就业协议书和劳动合同

两份复印

件、电子版

扫描件

如未签订就业协议书，需提供劳动合同，

同时提交单位开具的未签订就业协议证

明；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其中一项材

料中需明确说明基层就业服务年限

4
本人身份证、北京中行卡

及授权书（模板见附件 3）

两份复印

件、电子版

扫描件

两者均需正面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，并

在复印件上手写身份证号和中行卡号

5 其他证明材料（附件 4）

两份原件、

电子版扫描

件

如双学位证明等，需加盖相关部门公章

6
2021 年基层就业学费补

偿贷款代偿申请汇总表
电子版

请填写完成后认真检查所填信息是否有

误，信息将作为基层就业补偿代偿信息

上报、系统录入及审批原始材料，务必

与纸质版材料一致；因材料不全、报送

不及时或信息有误导致申请失败或资金

发放未成功,后果由申请人自负。



注：以上所有材料均需一式两份，并分别按照序号顺序排放，无

需装订，同时将以上附件 1-4 电子版扫描件/照片和附件 5 电子版以

压缩包形式发送至邮箱 cupbcdc@163.com，压缩包和邮件命名规则：

学历-学院名称-学号-姓名-基层就业补偿代偿申请材料。

四、申请流程及材料报送方式

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分两批进行。

两个批次无差异，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

材料报送方式如下：

批次 适用对象 纸质材料报送方式 截止日期

第一批

毕业前已能够落实具体工

作岗位和实际工作地点的

应届毕业生

学生将附件 1-4 电子版扫描件\照片

和附件 5 电子版发送至

cupbcdc@163.com，纸质版材料交学

院辅导员，经所在学院审查盖章后由

辅导员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6月 20 日

第二批

毕业前暂不能落实工作岗

位，实际工作地点尚不明确

有待二次分配的应届毕业

生

学生将附件 1-4 电子版扫描件\照片

和附件 5 电子版发送至

cupbcdc@163.com，纸质版材料通过

中国邮政 EMS 邮寄到校

邮寄信息如下：

收件人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18 号中

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活动中心 301

邮编：102249

11 月 30 日

具体工作流程如下：

1.政策宣讲会

时间：2021 年 5 月 20 日 14:30（如有变动会在“CUP 补偿代偿

2021”QQ 群 720071160 通知）

地点：学生活动中心 410



参与人员：资助负责人、毕业班辅导员、毕业班班级负责人(为

有意向申请学生最佳)和意向申请学生（包括已签工作和未签工作中

有意向赴基层就业申请补偿代偿学生、有意向应征入伍学生）

请以上参与人员务必于 5 月 16 日 18:00 前添加“CUP 补偿代偿

2021”QQ 群 720071160（政策宣讲会具体事宜、各类申报通知、批复

结果公示、资金发放通知、在职在岗调查通知都会在群中发布），同

时填写“2021 年基层就业政策宣讲会意向登记表”（链接：

https://jinshuju.net/f/zUz3bS）；

2021 年基层就业政策宣讲会意向登记表扫码

2.学生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申请材料（第一批 6 月 20 日截止，

第二批 11月 30 日截止）；

3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复审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教育部全国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；

4.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终审、下达批复名单（第一批：

当年 12月左右公布结果；第二批：次年 6月左右公布结果）；

5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公布批复结果，并根据财务到账情况及时发

放补偿代偿金（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 3次划拨资金，第一

次和第二次为补偿代偿总金额的 33%，第三次为 34%）；

https://jinshuju.net/f/zUz3bS


6.获助学生在确定资助资格起每年 6月 10 日完成在职在岗认定

（根据当年通知要求提交《在职在岗情况调查表（20XX 版）》等相

关材料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并安排专人（各单位资助负责老师）全程

负责此项工作，且每个毕业班指定 1 名负责人（有意向申请学生最

佳），资助负责老师带领毕业班辅导员与毕业班负责人参加政策宣讲

会，并负责向本班宣传政策。

2.各单位要统筹安排，确定有意向申请和参会名单，认真组织参

加线上政策宣讲会。

3.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动员，通过组织专题培训、经验交流等活动，

确保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顺利申请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, 并

如实填写《基层就业补偿代偿政策宣传报告》（见附件 6），加盖学

院公章，于 6 月 22 日前将报告交至学生活动中心 301。

六、补偿代偿标准及注意事项

1.本科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助学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8000

元，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，低于最高标准的按实际缴纳学费金额补

偿或实际获得助学贷款金额代偿，按国家规定学制年限计算补偿代偿

总金额。

2.研究生只补偿或代偿研究生阶段在校学习期间产生的学费或

贷款，已享受免学费政策的研究生除外。

3.补偿代偿金将分三次返还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

（1）申请基层就业学费补偿的毕业生，在确定获得补偿资格后，

获得的代偿款将分三次直接打入毕业生本人中国银行账户。

（2）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毕业生，应按毕业时与中国银行

签订的还款协议按期如约还款直至贷款还清。在确定获得贷款代偿资

格后，每次返还的代偿款将直接冲抵贷款。

4.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涉及毕业生的切身利益，要求申

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规范和翔实。对提供虚假证明的毕业生，一经查

实，将取消其补偿代偿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

联系人：齐老师 杨老师

联系电话：010-89732128

CUP 补偿代偿 2021 QQ 群：720071160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21 年 5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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